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联储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

券” ）签署《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赎回代理协议》，自2024年6

月7日起，将新增联储证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 ）。

投资者可通过联储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159508 华安国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 159618 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 159632 华安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4 159649 华安中债1-5年国开行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 159658 华安中证数字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 159688 华安恒生互联网科技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7 159706 华安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 159949 华安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 510180 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 510190 华安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 511600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12 512120 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 512260 华安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 513030 华安国际龙头(DAX)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 513080 华安法国CAC4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16 513580 华安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17 513880 华安三菱日联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18 513900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 513920 华安恒生港股通中国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 515320 华安中证电子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 515390 华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 516200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 516210 华安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 516270 华安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 516660 华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 516900 华安中证申万食品饮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 517360 华安中证沪港深科技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 518880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9 561000 华安沪深3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 561010 华安中证全指软件开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 561060 华安中证国有企业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 588260 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3 588280 华安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 588290 华安上证科创板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8号楼15层

网址：www.lczq.com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公司网址：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

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六月七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渤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

券” ）签署《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赎回代理协议》，自2024年6

月7日起，将新增渤海证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 ）。

投资者可通过渤海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159508 华安国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 159618 华安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 159632 华安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4 159658 华安中证数字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 159688 华安恒生互联网科技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6 159706 华安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 159949 华安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 510190 华安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 511600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10 512120 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 512260 华安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 513030 华安国际龙头(DAX)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 513080 华安法国CAC4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14 513580 华安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15 513880 华安三菱日联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16 513900 华安CES港股通精选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 513920 华安恒生港股通中国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 515320 华安中证电子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 515390 华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 516200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 516210 华安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 516270 华安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 516660 华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 516900 华安中证申万食品饮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 517360 华安中证沪港深科技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 561000 华安沪深3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 561010 华安中证全指软件开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 561060 华安中证国有企业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 588260 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 588280 华安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 588290 华安上证科创板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网址：www.ewww.com.cn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公司网址：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

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300432� � � �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4-035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2日以

电话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并于2024年6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

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国英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升华” ）的全资子公司四川富临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新能源” ）业务发展，满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在不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向富临新能源提供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在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按年化利率4.2%收取利息，根据实际发

生的资助金额和资助时间，按月付息，到期偿还本金，具体以实际借款协议为准。

富临新能源为江西升华的全资子公司，江西升华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鉴于自身经营情况和资金情

况，江西升华的其它股东未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及担保。 公司现任总经理阳宇、副

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鹏程、常务副总经理王军、财务总监岳小平、监事会主席胡国英以及副总经理杜

俊波作为有限合伙人（LP）分别持有江西升华员工持股平台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从而间接持有江西升华部分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前述人员为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谨慎性和一致性原

则， 江西升华员工持股平台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富临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促进富临新能源的业务发展，整体风险

可控。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借款利率符

合公平合理原则，具有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日常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监事胡国英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6月6日

证券代码：300432� � � �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4-034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2日以

电话或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并于2024年6月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实

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志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升华” ）的全资子公司四川富临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新能源” ）业务发展，满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在不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向富临新能源提供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在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按年化利率4.2%收取利息，根据实际发

生的资助金额和资助时间，按月付息，到期偿还本金，具体以实际借款协议为准。

富临新能源为江西升华的全资子公司，江西升华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鉴于自身经营情况和资金情

况，江西升华的其它股东未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及担保。 公司现任总经理阳宇、副

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鹏程、常务副总经理王军、财务总监岳小平、监事会主席胡国英以及副总经理杜

俊波作为有限合伙人（LP）分别持有江西升华员工持股平台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从而间接持有江西升华部分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前述人员为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谨慎性和一致性原

则， 江西升华员工持股平台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

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财务资助

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 财务资助款项的支付以及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签署未尽事项的补充协议等相关

事项。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富临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支持其业务发展，补充其生产经营所

需的资金，有利于促进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对富临新能源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

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富临新能源的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借款利率符合

公平合理原则，具有公允性。 富临新能源其它股东未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但富临

新能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控制，本次

财务资助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6）。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阳宇、李鹏程、岳小平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证券代码：300432� � � � � � � �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4-036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筹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西升华” ）的全资子公司四川富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新能源” ）提

供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在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按年化利率4.2%收取利息，根据实际发生的资助金额和资助时间，按月付息，到期偿还本金，具体以

实际借款协议为准。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公司对富临新能源有实质的控制，能够对

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一、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为支持富临新能源业务发展，满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向富临新能源提供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在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

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按年化利率4.2%收取利息，根据实际发生的资助金额和资助时

间，按月付息，到期偿还本金，具体以实际借款协议为准。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

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富临新能源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现任总经理阳宇、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

书李鹏程、常务副总经理王军、财务总监岳小平、监事会主席胡国英以及副总经理杜俊波作为有限合伙

人（LP）分别持有江西升华员工持股平台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川同行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从而间接持有江西升华部分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前述人员为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谨慎性和一致性原则，江西升华员工持

股平台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的

关联方。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阳宇、李鹏程、岳小平以及关联监事胡国英

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富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2MAACF2CW1A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四川省射洪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园路58号

5、法定代表人：杜俊波

6、注册资本：60,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21年1月19日

8、营业期限：2021年1月19日至无固定期限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二）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60,000.00 100.00%

合计 60,000.00 100.00%

（三）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年3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18,228.41 376,719.79

负债总额 322,541.96 376,204.47

净资产 -4,313.55 515.32

财务指标 2024年1-3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70,418.09 282,145.15

净利润 -4,828.87 -98,531.06

注：2024年第一季度财务指标数据未经审计。

（四）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西升华持有富临新能源100%股权，公司持有江西升华56.27%股权，富临新能源为公司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五）上一会计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公司2023年度未对富临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

（六）资信情况

富临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资助对象的其他间接股东的基本情况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1、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0587527783P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曾毓群

注册资本：244,238.4964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2号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超大容量储能电池、超级电容器、电池

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对新能源行

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非公司的关联方

2、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UQN54M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388号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一期工程1

号厂房146号

经营范围：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投资管理与资产管理；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非公司的关联方

3、四川智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2MABUR1HM2M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经济开发区河东大道6幢1层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非公司的关联方

4、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2MABULMYG6G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经济开发区河东大道6幢1层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杜俊波系有限合伙人，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将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5、四川锐意天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2MABXL9T27W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经济开发区河东大道6幢1层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非公司的关联方

6、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MABWMLL15D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泗王庙巷28号B310办公室（集群注册）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网络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现任总经理阳宇、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鹏程、常务副总经理王军、财务总监岳小

平、监事会主席胡国英系有限合伙人，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将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四、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富临新能源为江西升华的全资子公司，江西升华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鉴于自身经营情况和资金情

况，江西升华的其它股东未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及担保。公司对富临新能源具有实

质的控制，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且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借

款协议约定的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拟签署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就财务资助事项与富临新能源签署具体借款协议，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签署借

款协议，借款协议主要内容拟定如下：

1、借款金额：公司拟向富临新能源提供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在额度范围内循环

使用。

2、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3、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4、资金用途：用于公司项目投资及日常生产经营周转。

5、借款利率：按年化利率4.2%收取利息，根据实际发生的资助金额和资助时间，按月付息，到期偿

还本金，具体以实际借款协议为准。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 财务资助款项的支付

以及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签署未尽事项的补充协议等相关事项。

六、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对象富临新能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生产经营的

情况下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有助于解决其业务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 富临新能源为江

西升华的全资子公司，江西升华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的其他股东本次未按照同等条件与出资

比例向富临新能源提供相应财务资助，但鉴于公司对富临新能源的控股地位、公司集团化管理的运营模

式及财务资助有偿原则等因素，公司对富临新能源有实质的控制，能够对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

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整体风险可控。同时，公司将按照内部控制要求，继续加强对富临新能源的资金流

向与财务信息进行有效监控，确保公司及时掌握资金使用情况和风险情况，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公司本次向富临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年初至2024年5月31日与该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含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0万元(不含本公告所述交易事项金额)。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2024年5月31日， 除本次向富临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外，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余额为216,

663.36万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孙）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231,663.3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57.65%；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0万元。

九、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向富临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支持其业务发展，补充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有

利于促进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对富临新能源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

力、信用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富临新能源的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借款利率符合公平合理原

则，具有公允性。 富临新能源其它股东未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但富临新能源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控制，本次财务资助整

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经审议认为：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向富临新能源提供不超过

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有助于解决其业务资金需求。 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

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向富临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监事已回避表决，公

司已就上述事项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

公司本次向富临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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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瓷股份” ）于2023年10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

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

性低的金融机构的现金管理类产品，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保证公司资金流动性及安全性前提下，公司拟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时，为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授权许

君奇先生在上述额度范围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由财务部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前述现金管理及授权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2024年06月06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签署了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相关协议，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4000万元

和闲置自有资金21000万元，合计金额35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到期赎回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08日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产品；于2023�年12月19日购买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金保障型收益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及2023-043）。公

司于近日赎回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共赎回本金：35000万元人民币，收到收益：383.94万元人民币。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公司

名称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受托

机构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资金

来源

是否

保本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关联关

系说明

华瓷股

份

挂钩型

结构性

存款

（机构

客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醴陵

支行

10600

2024年06

月6日

2024年12月

2日

自有

资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30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2.5673%

无关联

关系

华瓷股

份

挂钩型

结构性

存款

（机构

客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醴陵

支行

10400

2024年06

月6日

2024年12月

4日

自有资

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29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2.5773%

无关联

关系

华瓷股

份

挂钩型

结构性

存款

（机构

客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醴陵

支行

3600

2024年06

月6日

2024年12月

2日

募集资

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30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2.5673%

无关联

关系

华瓷股

份

挂钩型

结构性

存款

（机构

客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醴陵

支行

3600

2024年06

月6日

2024年12月

2日

募集资

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30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2.5673%

无关联

关系

华瓷股

份

挂钩型

结构性

存款

（机构

客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醴陵

支行

3400

2024年06

月6日

2024年12月

4日

募集资

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29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2.5773%

无关联

关系

华瓷股

份

挂钩型

结构性

存款

（机构

客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醴陵

支行

3400

2024年06

月6日

2024年12月

4日

募集资

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29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2.5773%

无关联

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投资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与金融市场变化情况，运用相关

风险控制措施适时、适量介入，但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导致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本次现金管理方式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

品，该类投资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

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针对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公司拟定如下措施：

1、将严格执行审慎的投资原则，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理

财产品；

2、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评估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任何风险因

素，公司都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提出质疑并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一旦发现或判

断有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的监察审计部门负责对本次现金管理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价，定期

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实、审计；

5、公司将严格的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的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日常经营不被影响，保证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进行，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变相的对募集资金用途进行改变的行为。 对部

分闲置的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适时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定期存款或结构性存款等，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效

率和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告日前 12�个月内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

名称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受托

机构

投资金

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资金

来源

是否

保本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实际取

得收益

（万

元）

关

联

关

系

说

明

华瓷

股份

方正证券

收益凭证

金添利

FD23009

号

本金保

障型收

益

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000

2023�年

8月 25�

日

2023�年

11月 23�

日

自有

资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1.00%，

最高年化收

益率5.01%

24.21

无

关

联

关

系

华瓷

股份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机构客

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醴陵支行

6800

2023年

12月8日

2024年6

月5日

自有

资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29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3.8536%

129.23

无

关

联

关

系

华瓷

股份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机构客

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醴陵支行

7200

2023年

12月8日

2024年6

月4日

自有

资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30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3.8455%

45.90

无

关

联

关

系

华瓷

股份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机构客

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醴陵支行

4600

2023年

12月11

日

2024年6

月4日

募集

资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30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3.8455%

28.84

无

关

联

关

系

华瓷

股份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机构客

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醴陵支行

3600

2023年

12月11

日

2024年6

月4日

募集

资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30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3.8455%

22.57

无

关

联

关

系

华瓷

股份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机构客

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醴陵支行

4400

2023年

12月11

日

2024年6

月5日

募集

资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29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3.8536%

82.22

无

关

联

关

系

华瓷

股份

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机构客

户）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醴陵支行

3400

2023年

12月11

日

2024年6

月5日

募集

资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

1.2900%，最

高年化收益

率3.8536%

65.54

无

关

联

关

系

华瓷

股份

方正证券

收益凭证

金添利

FD23017

号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5000

2023年

12月19

日

2024年6

月6日

自有

资金

是

保底年化收

益率0.50%加

浮动收益，最

高上限至

12.15%

11.64

无

关

联

关

系

六、备查文件

1.�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销售协议书、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风险揭示书；

2.�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证实书；

3.�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5.�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6月06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4-16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电广传媒”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1日以传真、短信

息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6月6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召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湖南电广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1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4-17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14:4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6月28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上午09：15至2024年6月28日下午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20日（星期四）。

（七）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20日（星期四）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

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提案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以及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

6.00 关于制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二）提案审议和披露情况

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提案详见公司2024年4月27日刊载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提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2.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不作 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提案。

3.上述提案5因涉及关联方交易，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上述提案中提案7、提案8、提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应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其他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证券法务部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出席会议的公众股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的，代理人需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3.�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

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二）登记时间：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上午9：00一12：00，下午14：30一18：00；

（三）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公司证券法务部。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熊建文

联系电话：0731-84252080� 84252333-8339

联系传真：0731-84252096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410003

（五）相关费用

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

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的时间为准）。 传真登记的请在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居民身份证（如为授权还需提供《授权委托

书》）、持股证明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17，投票简称：电广投票。

2、本公司无优先股，故不设置优先股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

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

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现场股东大

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依照以下指

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受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等提案进行投票。 本委托书有效期为一个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钩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以及2024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6.00

关于制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

10.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2024年度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2024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59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4-06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6日（星期四）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

发了股东大会通知，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刊发了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如下：

分

类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A

股

104 1,045,175,970 35.9258 486 112,765,668 3.8761 590 1,157,941,638 39.8019

H

股

5 447,785,957 15.3917 - - - 5 447,785,957 15.3917

总

体

109 1,492,961,927 51.3175 486 112,765,668 3.8761 595 1,605,727,595 55.1936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香港中央证券有限公司监票人、北京市中伦

（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14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0、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45,470,818 98.9230 11,799,406 671,414

H股股东 447,785,957 381,394,846 85.1735 65,376,991 1,014,120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526,865,664 95.0887 77,176,397 1,685,53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00、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57,173,324 99.9336 97,200 671,114

H股股东 447,785,957 441,945,638 98.6957 4,826,199 1,014,120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599,118,962 99.5884 4,923,399 1,685,23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00、关于审议公司经审计的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56,770,303 99.8988 499,921 671,414

H股股东 447,785,957 434,874,011 97.1165 11,950,426 961,520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591,644,314 99.1229 12,450,347 1,632,93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00、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57,173,024 99.9336 97,200 671,414

H股股东 447,785,957 441,998,238 98.7075 4,826,199 961,520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599,171,262 99.5917 4,923,399 1,632,93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00、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57,290,224 99.9437 7,100 644,314

H股股东 447,785,957 447,697,936 99.9803 2,820 85,201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604,988,160 99.9540 9,920 729,515

A股中小投资者 137,714,250 137,062,836 99.5270 7,100 644,31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0、关于审议聘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56,123,368 99.8430 1,095,856 722,414

H股股东 447,785,957 414,330,702 92.5287 31,134,447 2,320,808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570,454,070 97.8033 32,230,303 3,043,222

A股中小投资者 137,714,250 135,895,980 98.6797 1,095,856 722,41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00、关于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15,791,920 96.3599 39,225,705 2,924,013

H股股东 447,785,957 93,426,983 20.8642 349,695,108 4,663,866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209,218,903 75.3066 388,920,813 7,587,879

A股中小投资

者

137,714,250 95,564,532 69.3934 39,225,705 2,924,013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00、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669,280,590 668,629,976 99.9028 6,700 643,914

H股股东 447,785,957 447,527,936 99.9424 52,820 205,201

全体股东 1,117,066,547 1,116,157,912 99.9187 59,520 849,115

A股中小投资者 137,673,735 137,023,121 99.5274 6,700 643,914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公司及合肥融

捷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夏佐全先生在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廉玉波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之职，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王传方先生在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杨冬生先生在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何志奇先生在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之职，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周亚琳女士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在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李黔先生在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邑文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厦门微亚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并于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9.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12,355,855 96.0632 44,941,869 643,914

H股股东 447,785,957 95,349,690 21.2936 352,289,991 146,276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207,705,545 75.2124 397,231,860 790,19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12,355,855 96.0632 44,941,869 643,914

H股股东 447,785,957 95,349,167 21.2935 352,172,514 264,276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207,705,022 75.2123 397,114,383 908,19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15,202,913 96.3091 42,094,211 644,514

H股股东 447,785,957 135,225,419 30.1987 312,490,762 69,776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250,428,332 77.8730 354,584,973 714,29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292,863,852 288,308,674 98.4446 1,701,764 2,853,414

H股股东 447,785,957 400,569,571 89.4556 21,481,886 25,734,500

全体股东 740,649,809 688,878,245 93.0100 23,183,650 28,587,91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公司股东王传福先生、吕向阳先生、夏佐全先生、朱爱云女士、李柯女士、罗红斌先生、何志奇先生、何龙先生、周亚琳女士、杨冬生先

生、刘焕明先生、王传方先生、罗忠良先生、李巍女士、李黔先生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13.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57,244,024 99.9398 53,300 644,314

H股股东 447,785,957 446,991,768 99.8226 710,988 83,201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604,235,792 99.9071 764,288 727,51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0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57,941,638 1,157,068,124 99.9246 6,700 866,814

H股股东 447,785,957 447,699,936 99.9808 2,820 83,201

全体股东 1,605,727,595 1,604,768,060 99.9402 9,520 950,01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